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体育部

关于举办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第十二届

“体育节”篮球比赛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《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

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推动我校校园篮球运动蓬勃发展，营造

活力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，鼓励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、

在团队协作中锤炼意志品质。经研究，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

院第十二届“体育节”篮球比赛定于 11月 12 日—27 日举行。

请严格按照比赛规程相关要求，积极组织参赛。

附件：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第十一届体育节“篮球”比赛

报名表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体育部

2025 年 10月 21 日



江苏城乡建设学院第十二届“体育节”

篮球比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 ​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​

二、承办单位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体育部 ​

三、比赛时间与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11月 12 日—27 日 ​

（二）地点：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 ​

四、参赛单位

各二级学院

五、参赛办法与报名要求

（一）参赛办法

以二级学院为单位报名参赛，每院限报男、女各 1 队，

每队需领队 1 名（由分管学生体育活动的辅导员担任）、队

长 1 名、队员 12 名。

（二）运动员资格

1.须我校正式注册、在读的全日制学生；

2.良好的身体状况，无心脏病、高血压、低血糖、哮喘

等不适宜剧烈运动的重大疾病史（各学院需对参赛运动员健

康状况进行审核确保参赛安全,并为运动员购买运动保险）；

​



3. 遵守学院规章制度及体育竞赛纪律，近一学年内无记

过及以上违纪违规记录（隐瞒违纪记录者，一经查实将取消

个人及队伍参赛资格与成绩）。

（三）报名

请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 16:00时前将电子报名表（附件）

及纸质版报名表加盖公章后，扫描或拍照通过 OA 发至体育

部于龙，联系方式：15961293000

六、竞赛与奖励规则

（一）竞赛办法

1.竞赛规则：采用国际篮联最新篮球竞赛规则

2.比赛用球：魔腾 GW7 篮球（男子 7 号球、女子 6 号

球）；

（二）奖励办法 ​
按参赛队伍排名录取前 5 名；若报名队伍不足 5 队，按

实际数量录取（如：4 队参赛录取前 4 名，3 队参赛录取前 3

名）；报名队伍不足 3 队时，该项目直接取消。

按排名计入“体育节”总分，具体分值为：第一名 18

分、第二名 14分、第三名 10 分、第四名 6 分、第五名 4 分。

七、比赛纪律与装备要求

（一）资格审查

为端正赛风，体现比赛的育人宗旨，请各二级学院对本

单位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、认真审查，按照《竞赛

规则总则》的规定，严格把关，坚决杜绝弄虚造假、冒名顶

替等违反规定的行为。



（二）比赛纪律 ​ ​

运动员需按时到场参赛，赛前 15 分钟签到，迟到 10 分

钟及以上视为该场比赛弃权；比赛期间需遵守裁判员判罚，

不得与裁判员、对手及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或冲突，若对判罚

有异议，需由队长向裁判长提出申诉，严禁个人直接质疑或

干扰执裁。 ​

严禁出现恶意犯规、辱骂对手、打架斗殴等违规行为，

首次违规给予口头警告，二次违规判罚技术犯规，三次违规

或情节严重者，立即取消该场比赛参赛资格，并通报所在学

院；累计 3 次技术犯规的运动员，取消后续所有比赛参赛资

格。 ​

比赛期间运动员需保持良好体育道德，不得故意拖延比

赛时间、伪造比赛数据，若发现此类行为，判罚该队该场比

赛负，情节严重者取消赛事参赛资格。

（三）装备要求 ​ ​

参赛队伍需统一队服，上衣前后需印有清晰的队名及号

码（字体颜色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分），且全队队服款式、

颜色一致（主客场队服需有明显区分，如主场为浅色、客场

为深色）；比赛时运动员需穿着专业篮球鞋，不得穿着皮鞋、

凉鞋、拖鞋等非运动 footwear，且鞋底不得有尖锐凸起物，

避免对场地及他人造成损坏或伤害。 ​

运动员不得佩戴任何可能影响比赛安全的饰品，如项链、



手链、戒指、耳环等，长发运动员需将头发扎起，不得佩戴

发夹、头箍等硬质饰品；可佩戴护腕、护膝等护具，但护具

颜色需与队服颜色协调，且不得有尖锐边缘或装饰物。

八、本规则解释权属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体育部，未尽事

宜、另行通知。



附件：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第十一届体育节“篮球”比赛报名表

参赛学院 ：

领 队： 联系方式：

队 长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 姓名 班级 电话号码 球衣号码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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